
113年度施工計畫申報情形之
檢討會議

會議時間：113年6月11日下午14時

會議地點：經濟部地礦中心401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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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檔 ：



113年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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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報告單位

13:45~14:00 報到

14:00~14:15 主席致詞

14:15~14:20
採礦實測圖、舊礦補辦環評及原民填報辦理情形、缺失樣態重點說

明
礦政組東礦科

14:20~14:25 採礦實測圖、缺失樣態重點說明 礦政組礦權科

14:25~14:30 舊礦補辦環評及原民填報辦理情形、缺失樣態重點說明 礦政組用地科

14:30~14:35 產銷、礦業簿查核、剩餘可開採總量、缺失樣態重點說明 礦政組經濟科

14:35~14:55 最終高程、聯合監督管理、缺失樣態重點說明 礦場保安組

14:55~15:00 使用炸藥、缺失樣態重點說明 土石組爆管科

15:00~15:10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礦政組用地科

15:10~16:00 綜合討論



經濟部地礦中心

礦務行政組東區礦政科

缺失樣態重點提醒及申報說明

113年度施工計畫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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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說明-採礦實測圖

申報重點說明:
實測圖目的在於忠實呈現礦場現地地形，請簽證技師務必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進行查核簽證；
無作業實績者，得由簽證技師現場查核，認地形無變化並敘明原因及簽證後，沿用前次資料。

缺失樣態 缺失(件)數 缺失說明

圖面繪製相關 26
A技師*8、B技師*8、C技師*2、E技師*2、F技師*5、G技師*1

多為剖面方向標示錯誤、未標示清楚、標示錯誤等。

缺失單位/簽證技師 檢視意見

A02○68-A技師

請於剖面圖(採礦場A)增加
「長度單位」以及「起點、
終點」，另請檢視剖面線
之剖視方向是否正確。

A02○28-A技師

請於圖面上(或索引圖)

補標示控制點位置及
高程，控制點高程除
U013外其餘似有錯誤
(是否非TWD97坐標
值)，請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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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礦科



缺失樣態 缺失(件)數 缺失說明

未上傳檔案 15

A技師*7、B技師*2、C技師*4、D技師*2

請於圖臺申報實測圖展點，無作業開採礦場亦須至圖臺點選
「無開採作業」按鈕後申報。

缺失單位/簽證技師 檢視意見

A01○59-A技師
A03○20-A技師

A02○79-B技師*2

A01○15-C技師
A03○03-C技師

實測成果未
上傳系統 (紙
本有實測成
果未上傳)。

A01○15-A技師*2

A03○65-A技師
A02○54-A技師
A03○33-A技師
A01○31-C技師
A02○67-C技師
A01○71-D技師
A02○01-D技師

請於礦業圖
資雲端輔助
平臺>年度採
礦實測圖申
報>點選無開
採作業。 (紙
本經技師簽
證112年度無
開採作業)

附圖說明-採礦實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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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礦科



附圖說明-採礦實測圖

缺失樣態 缺失(件)數 缺失說明

內容-不合理或須補充 11
A技師*4、C技師*4、F技師*3

未將控制點敘明清楚、未註明該次/前次測繪資料日期。

缺失單位/簽證技師 檢視意見

A03○11-A技師

圖面平台高程760

公尺與花蓮縣政
府109年9月22日
府 農 保 字 第
1090173846號核
准之水土保持計
畫第2次變更設計
所載最終平台高
程770公尺不符，
請於圖面加註說
明原因。

A02○68-A技師

請於所載「沿用
前次測繪資料」
處「註記該次測
繪資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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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計截圖

申報實測圖截圖

東礦科



舊礦補辦環評及原民填報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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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重點說明:

本年度新增「補辦原民進度」、「補辦環評規劃」，請依照實際狀況規劃及填寫，並警惕
礦業法第50條、第76條等相關規定辦理期限。

缺失樣態 項目(件)數 缺失說明

內容-未(漏)填寫 18
A技師*10、B技師*4、F技師*4

皆為補辦環評、原民規劃欄位空白。

缺失單位/簽證技師 檢視意見

A01○15-A技師
A02○54-A技師
A02○68-A技師
A03○65-A技師

A02○41-A技師*2

A03○33-A技師
A03○60-A技師*2

A03○20-A技師
A01○04-B技師

A02○79-B技師*2

A02○00-B技師
A01○84-F技師

A02○86-F技師*2

A03○49-F技師

請補述「補辦原民進度」、「補辦環評規劃」。

東礦科



舊礦補辦環評、原民填報及採礦計畫概要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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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樣態 項目(件)數 缺失說明

內容-不合理或須補充 9

A技師*5、C技師*4

皆為補辦環評、原民規劃或及採礦計畫概要欄位填寫
不合理或需補充。

缺失單位/簽證技師 檢視意見

A02○28-A技師 第2點有關供交水泥會議資料是舊資料，請依最新會議內容更新。

A02○68-A技師
請確認「補辦環評進規劃」所述「委託顧問公司進行評估規劃」是否正
確，經查貴礦已核定礦業用地面積共0.9890公頃，是否應依礦業法第76

條辦理補辦環評。

A02○52-A技師

補辦原民規劃：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31條規定，
部落會議紀錄應送部落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備查，本案已完成
部落票決同意，應追蹤取得鄉公所備查公文後，再函送相關文件予本中
心及原民會備查。

A03○11-A技師

地下礦場開採部分，依礦業法第83條規定有新掘進坑道繼續開採之需求，
應於修法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112/6/24上午前)就所規劃新掘進坑道之土
地範圍依礦業法第47條規定申請核定礦業用地；貴礦目前尚未提出申請，
未來若重新規劃地下開採作業，應「先依礦業法第47條規定申請核定礦
業用地核准，並取得土地使用權後，納入年度施工計畫」。

A01○05-C技師
補辦原民諮商部分，已通過之諮商同意範圍是否已包含所有核定用地(含
林班地部分)，應注意釐清。

東礦科



缺失樣態 項目(件)數 缺失說明

內容-不一致或不符問題 5
A技師*2、B技師*1、C技師*1、F技師*4、G技師*1

採礦計畫概要與核定開構、環說、水計或書圖不一致。

缺失單位/簽證技師 檢視意見

A02○81-G技師

使用之採掘方式
及採掘作業情形
所載施工每階段
高度12m以下，
與核定之環說、
水計書件內容所
載 (作業中每階
段高8公尺以下)

不一致。

施
工
計
畫

環
說

水
計

採礦計畫概要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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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礦科



經濟部地礦中心

礦務行政組礦權管理科

缺失樣態重點提醒及申報說明

113年度施工計畫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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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圖資備置及申報規定

 【礦業法§67】:

說明：

1〉礦業法第69條第1項規定：探礦構想書圖、開採構想書圖、礦區圖、探採礦實測圖、開

採及施工計畫書圖、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採樣計畫書圖、新舊礦區圖、礦場關閉計畫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書圖文件，應由依法登記執業之採礦工程技師簽證…。
2〉技師係受委託，就其辦理本科技術事項之過程及結果留存紀錄，連同所有相關資料、文

據彙訂為工作底稿，並對其執行業務之結果負責。

備置及申報規定 說明

第1項：礦業權者依前條規定取得礦
場登記證後，應於探採礦場所，備置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探採礦實測圖及
礦業簿。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探採礦
實測圖應由技師簽證及備置
於探採礦場所。

第3項：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應彙整…
上年度施工實測圖表…。

上年度施工實測圖表 探
採礦實測圖，但因包含於年
度施工計畫書圖中，仍應由
技師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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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科



 【礦業法施行細則§9】:

備置及申報規定 說明

第1項：礦業權者依本法第67條第1
項規定備置之探採礦實測圖，應於每
年一月，彙整上年度探採礦場所之實
況，繪製並上傳測量點位資料至主管
機關指定網站。

為協助礦業權者委託之技師
完成彙整上年度施工實測圖
表，本中心已建置礦業圖資
雲端輔助平台，作為測量點
位資料網站，並具出圖功能
，故上傳圖台、出圖及簽證
，為完成本項年度施工計畫
申報之必要事項。

相關規定-圖資備置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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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科



相關規定-圖資備置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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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科



 申報須知(一)

圖層種類 說明

1.實測成果點
2.採掘範圍
3.油井
4.工區
5.坑道

相關規定-圖資備置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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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科



 申報須知(二)

實測成果申報各圖層種類均有固定CSV 格式，可於礦業圖資雲端輔助平臺下載使用

相關規定-圖資備置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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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科



 113年申報情形

112年度施工實測圖表申報案件統計 統計日期2024/6/7

總礦數 123
未開工 13

應申報礦數 110
已申報 97

應申報未申報 13
已申報無開採 44

相關規定-圖資備置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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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權科



經濟部地礦中心

礦務行政組用地管理科

缺失樣態重點提醒及申報說明

113年度施工計畫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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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樣態 說明

圖台系統問題

• 於礦業圖資雲端輔助平臺，未上傳「既有礦業用地」圖資。

• 前次申報展點有誤已退回，後續仍未補正。

• 如相關礦業用地經檢視已無使用需求，

可自行申請廢止原核定礦業用地之核定。

資料有誤/缺漏

• 線上或紙本，無檢附「最新租約或辦理租用情形」等資料。

• 核定礦業用地TWD97面積計算表電子檔缺漏或內容有誤。

• 簽證技師應掌握礦場最新靜、動態，並依據礦業權者需求，填報

上年度辦理情形與本年度辦理規劃情形。

• 應檢附相關「正確」資料，供查核比對。
18

一、缺失樣態說明

Tip

Tip

用地科



缺失樣態 說明

補辦
原民/環評進度

• 上年度辦理情形：空白?或所填寫辦理情形為111年（年份錯誤）

• 本年度規劃情形：空白?填寫內容無涉補辦原民/環評事宜。

• 上年度辦理情形與本年度規劃情形內容一樣(無進展?)。

• 線上或紙本，未說明及檢附最新辦理相關資料。

• 簽證技師應掌握礦場最新靜、動態，並依據礦業權者需求，填報

上年度辦理情形與本年度辦理規劃情形。

• 若屬無須補辦補辦者：可直接填寫「免補辦補辦原民/環評」。

二、補辦環評及原民填報辦理情形

Tip

用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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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年
附
圖

1
1
3

年
附
圖

三、缺失樣態重點說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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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名稱 瓷土礦第採礦場(A02 6)

缺失樣態 施工計畫圖之礦業用地界樁坐標不一致

據技師第2次(3/25)補正意
見:113年1月2日苗栗縣政府
大湖地政事務所鑑界獅潭鄉
八角林段界樁地號，鑑界
後與現場界樁一致，因此原
核定界樁地籍坐標值直接轉
換之TWD97坐標值與現場鑑
界後界樁位置有誤差，故後
續辦理礦業用第TWD97坐標
值修正。

本中心再請補正:
查尚未提出申請，故附圖礦
業用地TWD97坐標界樁位
置應以前一年度申報施工計
畫圖之坐標為準，並將上述
補正意見納入簽證意見中。

用地科



三、缺失樣態重點說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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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名稱 石礦公司礦場(A015)

缺失樣態 當年度預計生產量遠小於歷年產量

本中心函請變更:
變更後，預計年度生產量調
整為400公噸，惟預計銷售
量仍為0公噸，後續將請礦
業權者更正。

112年度施工計畫

礦種
預計生產量
（公噸）

預計銷售量
（公噸）

實際生產量
（公噸）

實際銷售量
（公噸）

大理石
(原料石)

3,500.00 3,500.00 305.00 300.00

白雲石 15,000.00 15,000.00 0.00 0.00

113年度施工計畫

礦種 bb
預計生產量
（公噸）

預計銷售量
（公噸）

實際生產量
（公噸）

實際銷售量
（公噸）

大理石
(原料石)

20.00 0.00
185.00

(截至113年4
月止)

尚未提出

白雲石 0.00 0.00 0.00 0.00

113年度施工計畫:
預計當年度生產量為20公
噸，經調查近5年生產量為
300至2000公噸不等。因
113年1月至4月底生產量
為185公噸，遠超過當年度
預計生產量，爰函請礦業
權者辦理變更113年度施工
計畫。

用地科



三、缺失樣態重點說明（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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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名稱 礦場(A017)

缺失樣態 坑內採掘未依年度施工計畫施工

113年度施工計畫:
經保安組派員至現場檢查，
發現現場坑道採掘情形與
當年度施工計畫不符，爰
依礦業法第65條規定函請
礦業權者暫停採礦工程，
並變更年度施工計畫。

1
1

3

年
度
施
工
計
畫
圖

變
更
後
之
施
工
計
畫
圖

用地科



礦 業 經 濟 科

產銷、剩餘可開採總量缺失樣態
重點說明

申報年度施工計畫書宣導會

1. 113年申報情況概覽
2. 113年度常見須補正樣態及填報提醒
3. 剩餘可開採總量填寫說明
4. 礦業簿查核重點說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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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 : 113年度申報情況概覽

樣態＼章節
上年度
施工實績

本年度
施工計畫概要

上年度
產銷實況

預計產銷 總計

內容-不一致
或不符問題

2 10 7 11 30

內容-不合理
或須補充

7 9 8 30 54

內容-未(漏)
填寫

- 2 3 12 17

內容-與開採
構想書圖
有誤或不符

- 2 - 3 5

系統問題 - 3 - 3

填寫或資料
有誤

- 3 - 4 7

圖面繪製-採
礦規劃配置
不合理
或不明確

- 1 - - 1

檢附資料
不完整

- 1 1 11 13

其他 - 1 1

總計 9 29 22 71 131

113年度施工計畫
產銷章節常見補正樣態：

1. 書圖內容不一致

 預計產量與作業規劃不符

 計劃書、圖說不一致，

或計劃書前後不一致

 電子版與紙本不一致

2. 未說明礦量計算依據、

未填寫剩餘可開採量

3. 未更新上年度產銷資料

113年度施工計畫與產銷相關之章節補正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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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 : 113年度常見須補正樣態及填報提醒

1000.00 0.00 0.00

500.00 500.00

920.00

500.00

920.00

920.00

剩餘可採總量：
1. 請參照開構書。

若開構書已估算各礦種可
開採量，請依此評估各礦
種之剩餘可開採總量。

2. 反之，則僅須合併計算剩
餘可採礦量，並填列於第
一項之「剩餘可採總量」
欄位並於備註欄補充計算
說明。

3. 非露天礦場、石油\天然
氣礦或通過環評礦場，免
填。

4. 倘剩餘可採總量為０
請補充說明。

已核准可採取批註土石者，
請補充規劃採取之批註土石
量。欲規畫申請者，亦同。

請確認預計產銷表內容，
與採礦計畫概要、施工計
畫圖等其他章節是否一致。
Ｑ: 年度預計產量>剩餘可
採總量?

建請參考歷年產銷情形，規劃
各礦種之預計生產、銷售及自
用量。
Ｑ: 有生產量，但銷售量為0?
Ｑ: 確認部分礦種預計產量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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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可開採總量填寫說明

Ａ：既有礦業用地且
未採罄者，皆需填寫
剩餘可採量

注意事項：
1. 剩餘可採總量應「包含」本年度預計開採量，且為所有礦業用地之可採量總和。
2. 已通過環評礦場依環說書內容管控，無須再填寫剩餘可採總量。

(本中心112年11月30日地礦行字第11211603970號函)
3. 非露天礦場、油氣礦不須填報剩餘可採總量。
4. 若剩餘可開採總量為零，請於備註欄敘明原因。
5. 剩餘可開採總量數值請附礦量估算表或補充說明數據估算方式。
6. 次生礦床類礦場，仍應以開構書所列可採礦量為依據，估算剩餘可採礦量。

Ａ
已核定

已取得租約

Ｃ
礦業用地申請中
尚未核定

Ｃ：核定礦業用地後，應於
下一年度施工計畫加入剩餘
可採量。倘核定之當年度即
開採，則涉及變更年度施工
計畫。

Ｂ
已核定
未租

Ｂ：已核定礦業用地尚未取得租約，仍請依
礦業用地範圍評估剩餘可開採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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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1. 年度施工計畫內容，應不違背開採構想書、環評等上位書件。

2. 年度施工計畫書各章節及施工計畫圖，應互相符合。

預計施作工區、高程及階段規格等涉及施作內容，亦牽涉產量規劃。

3. 請依據年度實測結果、既有礦業用地及開採構想書內容，估算由現況高

程至開採至最終高程之剩餘可採總量。

4. 請將前一年度施作情形、礦場現況、實際產銷流程及礦石存量堆置場所，

納入年度施工計畫之規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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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簿查核重點說明

礦業法第70條：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有關礦業之簿記或設備，礦業權者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礦業簿申報及查核作業要點（113年1月23日發布）第6點：

礦業權者於申報礦業簿截止日後仍應妥善保存下列資料至少六個月，供主管機關

查核：

(一)磅單。

(二)卡車運輸紀錄表。

(三)索道運輸紀錄

(四)自主檢查表（本要點附表三）。

(五)其他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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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簿查核重點說明

礦業簿申報及查核作業要點第7點：主管機關為查核礦業簿之正確性，得進行書面

查核或現地查核。

書面查核時，主管機關得視個案情形，命礦
業權者檢送前點各款資料、採礦工程技師或
其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探採礦實測圖與生
產量計算表，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供
審查；必要時，主管機關得請稅捐稽徵機關
協助辦理。

現地查核時，主管機關得派員檢
查探採礦場所；必要時，得會同
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土地使用
及其他相關機關辦理。

謝謝聆聽



經濟部地礦中心

礦場保安組

缺失樣態重點提醒及申報說明

113年度施工計畫書宣導會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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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地礦中心

〖保安組〗報告大綱

一、保安業務章節112年與113年缺失比較

二、113年缺失樣態及114年申報重點

三、環評礦場聯合檢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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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組 一、保安業務112年與113年各章節缺
失分析比較

112年 VS 113年缺失統計

檢
視
缺
失
樣
態
數

年度採礦
計畫概要

採運 選礦及製煉 保安 礦害預防
及對策處理

礦場作
業人員

降低25.5%

降低11.8% 降低53.8%

增加93.8%

降低43.1%

增加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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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組 二、113年缺失樣態及114年申報重點
-年度採礦計畫概要章節

圖面左下方第一採礦場剩餘可採量計算表階段設置至770M，與原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內規劃
至790M不相符請再釐清。(A03○65-A技師)

113年
缺失樣態

114年
申報重點

使用之採掘方式及採掘作業情形說明利用挖土機作業採取滑石礦石等一節，與本年度施工計畫概要
不規畫開採矛盾。(A01○71-D技師)

施工計畫書第9頁，上年度實績描述最終高程270(m)，似與OO縣政府105年6月30日核定
「OO縣OO鄉OO段25.26-4.554.555.558.560-3.567-4等7筆地號土地礦業用地水土保持
計畫(第二次變更設計)」規劃不同，請說明。(A03○41-D技師)

注意施工計畫內容倘涉及相關核定書件之規劃，應以核定書件內容為主。

施工計畫中應相互呼應內容（含圖面）應注意保持一致性，避免落差或矛盾情形。

計畫概要

本年度預計開設探礦坑道(60m)之設計規劃未在該礦開採構想書圖內。(A03○33-A技師)

33

有關「本年度計畫從海拔525公尺處由上而下以露天階段式繼續開採」一節，請釐清實測圖及現況
地形高程，並配合修正平面圖及剖面圖。(A02○28-G技師)

使用之採掘方式及採掘作業情形一節，有關「採掘後之階段平台寬保持在2m以上」，應依照環評
內容「採掘後之階段平台高為5m、平台寬第一階段保持在5m以上，第二階段2m以上，以此類
推。」，以免誤解。 (A02○28-A技師)

計畫開採工區尚未開設，各工區開設進度非「已開設」，請修改。A02○01-A技師)

年度計畫作業範圍、坑道位置、高程等要依現況進行規劃並填列，說明相關作業方式。



保安組 二、113年缺失樣態及114年申報重點
-年度採礦計畫概要章節

1.圖面左下方第一採礦場剩餘可採量計算表階段設置至770M，與原核定水土保持
計畫內規劃至790M不相符請再釐清。
2.計畫階段布置階段數與與原核定水土保持計畫內規劃不相符，請再釐清。
(A03○49-G技師)

113年
缺失樣態

114年
申報重點

本年度施工計畫詳圖之圖例：計畫卡車路，未繪製於平面圖上，請標示本年度計畫
維護礦場道路位置及採運礦石處，避免越出礦業用地開採作業。(A02○06-C技師)

圖面繪製內容要有相對應圖例；並注意圖例顏色勿相近，避免造成視圖不易。

113年施工計畫放大詳圖，請增加開採範圍之剖面線，並與a-a’剖面線相交，並
呈現其剖面圖，請補正。(A03○19-D技師)

施工計畫圖

34

扇風機規格與填列不符（施工計畫填列75hp、1000m3，圖面標示75hp、
21m3，實測圖標示75hp、300m3）。(A03○35-A技師)

注意施工計畫內容倘涉及相關核定書件之規劃，應以核定書件內容為主。

施工計畫中應相互呼應內容（含圖面）應注意保持一致性，避免落差或矛盾情形。

採礦場沉砂滯洪池與水土保持計畫不符，請釐清。(A03○49-G技師)

應就本年度規劃作業範圍詳細描述該範圍之細節。



保安組 二、113年缺失樣態及114年申報重點
-保安章節

請依據礦場安全法第25條配置足夠量安全鞋(必要之安全防護裝備)。(A03○58-D
技師)

113年
缺失樣態

114年
申報重點

請將氣體檢測器、測風儀列入保安儀器。(A02○89-B技師)

不使用炸藥，何以增購發爆器及安全導通試驗器？(A01○84-G技師)

查貴公司未遴用礦場坑外督察員、礦場安全管理員及礦場安全主管業經本中心
112年OO月OO日經授地礦字第1125900OOO0號函處分在案，請通盤檢討旨案
礦場安全管理體系。(A02○60-B技師)(提醒事項)

涉及現場作業儀器設備應配合現場作業及人員進行規劃，並注意用途合理性。

本年度欲進行採掘作業礦場，應依礦場安全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注意場內各
級礦場安全管理人員遴用情形。(提醒事項)

35

使用電雷管，未列安全導通試驗器。(A02○23-A技師)

個人防護器材數量應配合礦場作業人員人數進行規劃，並注意作業人數上下限。



保安組 二、113年缺失樣態及114年申報重點
-礦害預防及對策處理、礦場作業人員章節

113年
缺失樣態

114年
申報重點

施工計畫詳圖所標示之用地範圍界，與後附水土保持計畫相關圖說之申請用地範
圍界比對，顯有不符，請說明補正。(A02○36-D技師)

「暫時堆置積礦場，如遇雨季蓋帆布，堆置物外圍堆沙包防堵溢流泥水。」泥水
如何導流、沉積？如何防止地面漫流，請補充說明。(A03○07-D技師)

請釐清縱、橫向排水溝及集水井施工進度均填寫0，是否符合實際。(A02○36-C
技師)

所提水土保持或排水設施要符合現況並說明。

應詳述所填相關預防礦害發生措施並與現況相應，切勿空白。

36

注意施工計畫內容倘涉及相關核定書件之規劃，應以核定書件內容為主。

114年
申報重點

113年
缺失樣態

「上年度人數」及「本年度人數」，應符合系統申報之作業人員名冊人數。
「本年度預計最低人數」及「本年度預計最高人數」，應合理推估最高及最低人數，
以免年度中作業人員不符合填列間距時須申請更改年度施工計畫。

貴礦場提報「本年度人數」為5人，與最近一次(112/12/15)備查之作業人員數4人不符，請
查明後修正「本年度人數」及「上年度人數」欄位；另「本年度預計最低人數」及「本年度
預計最高人數」部分，請依修正後「本年度人數」一併檢討修正(例如「本年度人數」倘修正
為4，「本年度預計最低人數」填報數字應小於4，)（A00○25-D技師）

礦害預防及對策處理

礦場作業人員



環評礦場聯合檢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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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組



法規依據

38

礦業法規定

修法附帶決議

礦業法修正案於112年5月2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
於同年6月21日奉總統令公布施行，其中65條第2項規
定：「礦業用地如曾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
者，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礦業工
程之監督查核工作。」

行政院112年6月19日院臺經字第1121027776號函檢
送立法院修正礦業法時，其中一項通過之附帶決議：
「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及相關主管機
關將聯合檢查機制之成果，主動公開於指定網站，公布
共同稽查之日期與結論。

保安組



實施方式-聯合檢查機制

39

聯合檢查機制

目前依據111年度實際產量規模級距，將現行通過環評礦場分為3級
(如下表)，並每年選定礦場會同環境部實施現地聯合檢查。

(1)第1級：每年各擇5至6礦。
(2)第2級：每年各擇2至3礦。
(3)第3級：每年各擇2至3礦。

分級及實施頻率

依據本部112.8.10與環境部改制前行政院環保署溝通達成共識，訂定相
關聯合檢查機制，現行通過環評礦場（截至5.31計26礦），3年內至少
完成1次聯合檢查。

聯合檢查機制每3年檢討1次並得隨時滾動檢討調整。

保安組



實施方式-環評礦場分級表

40

保安組



實施方式-相關前置作業

41

環評書件、環評審查結
論、承諾事項辦理情
形。

年度施工計畫、水保計
畫與環境保護措施等，
年度規劃執行內容。

檢查前一週提供。

礦方提供簡報資料

保安組



聯合檢查程序-召開會前會議

42

本中心實施各礦聯合檢查前召
開會前會議，由各組討論相關
查核重點凝聚內部共識。

圖2、欣欣和仁一礦聯合檢查之
會前會議討論情形

圖1、欣欣和仁一礦聯合檢查之
會前會議討論情形

爆炸物
使用情
形

生產量
情形

核定礦
業用地
使用情
形

礦場開
發範圍
與開採
高程

環評審
查結論

年度施
工計畫

保安組



聯合檢查程序-實務執行情形

43

礦場

簡報

各機關

提問

現場

檢查

檢查後綜合

討論

圖3、和仁白雲石礦聯檢-採礦
技師簡報環評書件及審查結論
辦理情形

圖7、和仁白雲石礦聯檢-環境
管理署詢問

圖4、和仁白雲石礦聯檢-環境
部環境管理署查詢環評書件執
行情形

圖8、和仁白雲石礦聯檢-檢查
後綜合討論情形

圖5、和仁白雲石礦聯檢-農業部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花蓮分署查詢
土地管理相關情形

圖6、和仁白雲石礦聯檢-採礦
場階段高程現況

保安組



聯合檢查程序－公開聯檢紀錄資訊

44

依照立法院修正礦業法之附帶決議事項，於本中心官網公開
聯合檢查紀錄

圖9、本中心官網－礦業法專區

保安組



各機關關注重點

45

環評審查結論執行辦理情形

礦場開採高程階段、範圍及生產量

礦場開發裸露面積不得違反書件相關規定

植生綠化成果

運輸道路揚塵抑制、空污防制措施

固定污染源排放相關許可

土地租約使用情形

水保措施依核定水保計畫執行

保安組



結論與建議

礦業法修法通過後，本中心依礦業法及相關機
制持續辦理環評礦場聯合檢查。

有關年度施工計畫部分(高程、開發範圍、生產
量、爆炸物使用等)，請礦方技師先行參閱環評
書件、水保計畫等，再行規劃相關內容，以免違
反相關計畫規定。

目前已實施礦場聯合檢查紀錄，均上傳至本中
心官網，礦方技師可下載參閱，瞭解各場次機關
查核重點。

46

保安組



經濟部地礦中心

土石管理組

缺失樣態重點提醒及申報說明

申報年度施工計畫書宣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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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地礦中心

〖土石組〗報告大綱

一、使用炸藥 : 113年申報概覽

二、使用炸藥 : 113年申報重點說明

三、113年施工計畫書申報缺失樣態

四、施工計畫各章節申報注意事項



申報缺失樣態

申報缺失 件次 技師：缺失單位

爆炸物使用情形及炸藥

用量合理性
6

A：中○礦(2)、鐵○○○○工場、聯○○○礦場

C：理○○田礦場（非現有使用爆炸物單位）

B：永○○平礦場

佈孔圖與施炸計畫內容
不一致 2 A：中○石礦(2)

未配置足額爆破人員或
未更新

２
Ｂ：瑞○○礦採礦場

Ｄ：意○○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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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組

一、使用炸藥 : 113年申報概覽

113年

申報重點

炸藥用量
合理性

裝藥及佈
孔參數

足額爆破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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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組

二、使用炸藥 : 113年申報重點說明

113年

申報重點

炸藥用量合
理性

裝藥及佈
孔參數

足額爆破
人員

申報缺失說明

（所屬項目類別）

炸藥用量與產量或歷年用量

具合理性

（採礦計畫概要、使用炸藥）

配合新增「佈孔圖」，經查

核與施炸計畫內容不一致

（採礦計畫概要、使用炸藥）

未配置足額爆炸物管理員或

爆破傳業人員

（使用炸藥）

使用炸藥
21

使用炸藥
8 採礦計

畫概要
2

火藥庫家次（礦業）／缺失件次：

112年度：31家次／28件次

113年度：30家次／10件次

採礦計
畫概要

7

顯
著
下
降

下
降



申報重點 注意事項

炸藥用量合理性

• 炸藥用量應與規劃產量或歷年用量兼具合理性。

• 應填報單位：中○礦場；鐵○○○○工場；聯○○○礦場；理○○田礦場

（非現有使用爆炸物單位）；永○○平礦場

裝藥及佈孔參數

• 正常開採佈階情況
檢視近3年爆炸物使用情形（產量vs.用量）
針對各工區分別填寫

• 特殊情況
開採上山道路、邊坡等其他非正常佈階情況仍須使用爆炸物者，應於
「其他說明」欄位說明開採爆破方式

 佈孔
露天開採：垂直孔（孔距、排距、孔深＋超鑽）
坑道開採：水平孔（孔深）

足額爆破人員
• 爆炸物管理員：1名
• 爆破專業人員：4名（切結無退料，可3名）

51

土石組

二、使用炸藥 : 113年申報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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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組

缺失章節 缺失樣態 件數

採礦計畫概要
內容- 不一致或不符問題 1件

內容- 不合理或須補充 1件

使用炸藥

內容- 不一致或不符問題 1件

內容- 不合理或須補充 2件

內容- 未(漏)填寫 1件

炸藥使用相關資料不符 2件

其他 2件

113年審核 缺失礦數：8礦、缺失件數：10件

三、113年施工計畫書申報缺失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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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組

四、施工計畫各章節申報注意事項

一、採礦計畫概要
(一)如預計用爆炸物，應說明爆炸物使用情形。

(二)施炸計畫所載孔深與佈孔規劃圖之孔深數據不一致。

(三)採礦計畫概填寫需使用爆炸物而礦區基本資料之炸藥使用部分填報＂否"。

二、使用炸藥

(一) 施炸之產量應符合本年度計畫生產量。

(二)配合產量或階段佈置檢視炸藥量合理性。

(三)規劃年度預計使用炸藥，應參考去年實際用量之藥石比，倘有差距過大之情
形應說明原因。

(四)若有開闢道路需使用炸藥應敘明計算方式。

(五)應依現有販售之炸藥規格計算裝藥參數。（目前已無販售硝油炸藥)

(六) 計畫孔深與佈孔圖不一致。佈孔孔深不合理。

(七)應核對電腦所代入之「火藥庫核定限存量」及「爆破專業人員名冊」資料是
否正確。倘紙本未帶入，應於紙本補上。



經濟部地礦中心

礦務行政組用地管理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113年度施工計畫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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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技師 B技師 C技師 D技師 E技師 F技師 G技師

備查 11 22 3 5 1 1 1

審核中 13 5 21 13 2 3 0

退回補正 5 0 1 2 1 0 1

113年合計 29 27 25 20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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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施工計畫技師案件概況

報告事項()
113年年度施工計畫案件概況

 統計至113年5月31日止。

礦數

44

57

10

111

合計

用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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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礦數 110年礦數 111年礦數 112年礦數 113年礦數

說明：
 此統計為缺失意見只計算1次，即統計值為礦數，統計至113年5月31日止，112年

第1輪第二階補正事項，合計583項次數量；前10大補正事項，合計360項次數量。
 統計至113年5月31日止，113年第1輪第二階補正事項最大缺失項目為「預計產銷

表」，計56項次數量。

礦數

報告事項()
年度施工計畫審查缺失統計109年、110年、 111 年、 112年及113年差異

用地科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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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ＷＨＹ

礦業法修法
附帶決議
資訊公開

組織改造 使用者導向
設計

開發前預警
開發中管理
開發後存錄

資安防護
個資保護

用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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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礦業開發生命週期協作平臺之
「年度施工計畫書線上送審」模組2.0版。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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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構想 現在式 (1.0版) 未來式(2.0版)

管理權限
自由度

須由廠商設定。 由本中心權限帳號後台自行設定(組/科名稱、代
理人、職務異動、審核階層)。

資安防護 密碼強度弱。 使用者帳密、撰寫程式應依現行資安規範辦理，
應含資安檢測、弱點等相關報告。

使用者UI
設計(業者
技師角色)

每次送出需造送紙本
4~5本。
修正資料彈性不足。
介接各系統之資料無
即時性。

每次送出1本(彙辦科留存)，落實少紙化、簡
政便民。
業者得於審查期間隨時線上申請修正資料。
須有介接系統之資料檢核表，送出時業者可
在核對、重新對接資料。

使用者UI
設計(本中
心角色)

補正須各組全部再線
上點選審核。
各組持紙本+線上審
查，時程較長。
彙辦角色功能較弱。
無自動產出資訊公開。

補正程序將由彙辦科點選須進入N+1次審查
程序之業務單位(無補正意見之單位免再複審)。
各組/科線上審查(僅彙辦科保留紙本)，提升
行政效率。
送審流程紀錄優化(顏色區塊顯示有補正意見)。
線上備查後，自動轉至資訊公開模組。

盤點分析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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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13.5.21中心內部會議3組10科討論共識送審流程

1.申報端:

審查期間
可線上申
請修正資
料。
2.送出後，
資料經補
正、修正
均須留下
修改紀錄，
以便檢視。
主頁籤會
顯示本次
有異動情
形。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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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紀錄

整合人+事件+動作
強化視覺化警示、使用者UI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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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業法§66、67】
已核准開工、取得礦場登記證者

申報期限:每月10日前。
但有正當理由，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免予申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0~50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81】:

1. 未經主管機關准予開工並發給礦場登記證，逕行探採礦。

2. 未於探採礦場所備置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探採礦實測圖及礦業簿。

3.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未依期限、內容申報者。

4. 礦業簿未依規定申報，或申報不實者。

5.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檢查有關礦業之簿記或設備。

監
督
機
制

申報期限:每年1月
申報內容:彙整上年度礦業情
形、上年度施工實測圖表，
並敘明該年度施工計畫及主
管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

探採礦場所備置

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探採礦實測圖 礦業簿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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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依探礦構想書圖、開採構想書圖、或開採
及施工計畫書圖實施探採礦工程。

2. 未依礦場環境維護計畫或年度施工計畫書圖
執行。

3. 礦業工程危害礦產資源或礦場作業人員安全。
4.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礦業工程妨害公益。

未於期限內改善或暫行停止探採礦工程

處新臺幣100~500萬元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廢止礦業權

經主管機關1年內處罰達3次者

法令依據

§78

§65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

限期改善
或

暫行停止探採礦
工程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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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

水保

原民

縣市
政府

租約

其他
法令

年度施工計畫書
放在哪? 誰施作? 誰把關?

用地科

年度施工計畫線上送審2.0版精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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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礦業法修法一定期間內礦業用地階段管控機制

執行概況 : 79 礦
諮商同意

完成備查
已提申請 尚未提出

20礦 15礦 44礦

持續追蹤申請時效進度

落實
原民權益

辦理原民諮商

辦理大、小環評

機制 已核定礦業用地
112.6.21

修法後1年內

2

3

修法後3、5年

新掘進坑道

修法後1年內

申請用地1 地下礦場 健全
用地管理

持續追蹤辦理進度

積極
督導

屆期未申請，
停止探採礦工程

強化
環境保護

審查注意事項 已發布
審查應送資料指引 已發布
審查收費標準 預告中(6/17止)

子法辦理進度

大環評 5 礦(含亞泥新城山礦場)

小環評23礦(含台泥和平石礦)

盤點礦數

子法辦理進度

指引 已公告

盤點礦數

地下礦場共10礦，6礦有新掘進需求，目前皆未提出申請

管控:加強督導各礦申請進度 屆期未申請，停止探採礦工程

用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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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1 礦業法第83條:修法後1年內地下礦場就新掘
進坑道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1. 自112年5月26日至113年6月24日期間有繼續採礦工程者，即查
有申報產量者，如未依限提出申請，適用本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
「礦業權者未於核定礦業用地內採礦」規定，處以50~250萬罰鍰，
得按次處罰。另亦於本條立法說明第2點後段「礦業權者繼續採礦
工程，卻未於前揭期限內提出申請，主管機關自得依修正條文第
79條第1項第1款裁處之」，並予敘明。

2. 未於修法後1年內(即113年6月24日前)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同
意書或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同意規劃文件，已構成本法第83條第2
項第1款規定之情事，應令其停止採礦工程。

修法後新掘進地下坑道尚未核定礦業用地前，恐須全面停工，影響礦
業權者權益甚鉅，爰增訂本條過渡條款；另考量申請礦業用地相關書
圖文件製作時程，爰於本條第1項明定礦業權者如於本法本次修正條
文施行之日起算1年內，提出申請核定礦業用地。

用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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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書關鍵字(範例)

機制2 礦業法第50條:修法後1年內辦理原民諮商同意

主旨：本公司為所領臺濟採字第OO號礦業權（OO礦場） 之既有已核

定礦業用地（面積OO公頃），擬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及諮商取

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13條規定申請召集部落會議，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礦業法第50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及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

與辦法第13條規定辦理。

二、次依據諮商取得原住民族同意參與辦法相關規定，請貴公所協助認定關係部

落、將載明同意事項之書面通知轄內之關係部落，並將受通知之關係部落名稱，

於村（里）辦公處、部落公布欄及其他適當場所，公布30日。

三、隨函檢附諮商同意事項之計畫內容、OO、OO等相關文件。

正本：○○鄉（鎮、市、區）公所

副本：原住民族委員會、○○縣(市)政府、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機關（含附件）

礦業權者檢具相關文件向公所
申請召集「同意事項」部落會議

未於113年6月24日前辦理者，
主管機關令其停止探採礦工程。

用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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